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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及组成。

1、机构职能

根据中共新丰县委办公室文件《中共新丰县委办公室新

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新办发〔2019〕

17 号），正式批准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为

正科级，加挂县科学技术局、县商务局牌子。局本部内设 10

个股室，包括：办公室、运行监测股（重点办）、工业发展

与技改节能股、信息化与无线电股（电商办）、高新技术发

展与产学研股、科技计划与涉农股、中小企业股（民营经济

股）（稀土办）、商贸流商务流通股（物流发展股）、外经贸

股、人事股。

2、机构职责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工

业和信息化、科学技术、商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按照县委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工业

和信息化、科学技术、商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部门主要

职责如下：

（1）拟订工业、信息化领域的规范性文件。研究提出全

县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并组织实施，推进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推进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拟



订全县实施科技创新驱动、促进科技发展等方面的规划和政

策并组织实施；拟订全县商务发展、市场建设、内外贸易发

展、投资等计划、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优化商贸流通产业

布局和结构。

（2）编制工业、信息化、科技领域、商务专项资金年

度投资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归口的各项财政专项资金和经

费的总体计划、实施管理、绩效评价等工作。

（3）监测分析工业、商贸企业运行态势并做好相关信息

发布，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协调解决行业运行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牵头负责企业数据信息采集、

统计、分析、报告等企业情况综合工作。

（4）指导工业、信息化领域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技术装备国产化、技术装备

研制工作，推进相关科研成果产业化。

（5）指导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加强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

工作。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环节安全的监督管理。

协调烟草专营管理工作。负责流通行业发展工作，指导和管

理再生资源回收相关工作；依法对汽车流通和旧货流通业等

进行监督管理；组织实施进出口商品目录。

（6）执行有关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审核、上报和办理

需经国家、省和市审批、核准的工业、信息化领域企业技术

改造投资项目；提出促进工业、信息化领域企业技术改造投

资的措施和意见，促进工业投资。



（7）协调工业园区的提质发展、扩能增效工作，协助

园区做好协调工业园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牵头落实产业转移相关规划和政策措施。

（8）拟订工业企业能源节约、循环经济、资源综合利

用和清洁生产促进计划及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推进绿色制

造。协调以节能降耗为主要内容的相关示范工程和新产品、

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

（9）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工作，协调指导经济

社会领域的信息化应用。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普

及应用。协调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理的有关协

调工作，协调通信管线、站点、公共通信网规划，推进服务

信息网络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

（10）组织拟订高新技术发展规划、政策、措施。会同

有关部门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推进全县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开展科技合作与科技人才交流。指导全县科技保密

工作。拟订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的规划、政策。

（11）负责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和服

务，综合协调有关部门拟订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

政策措施，协调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有关问

题。促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融通发展。

（12）承担促进数字经济和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工作。协

调、组织实施国家和地方数据技术标准；推进社会经济领域

大数据开发、应用和管理创新。



（13）配置和管理无线电频谱资源，依法监督管理无线

电台（站）。负责无线电监测、检测、干扰查处工作，协调

处理电磁干扰事宜，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依法组织实施无线

电管制。

（14）指导协调工业、信息化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对

外交流与合作。

（15）牵头拟订有关健全和规范城乡市场发展的政策措

施；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指导大宗产品批发市场规划和

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商贸流通体制改革，

推进流通标准化。

(16)推进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发展；促进贸易增长

方式转变，推动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指导商品贸

易结构调整；推动流通业品牌建设。

（17）牵头拟订服务贸易发展计划，负责商贸服务业（含

批发、零售、家政、餐饮、住宿业等）管理、发展相关工作；

负责经济合作工作；指导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会同有

关部门实施服务外包发展的规划、措施。

（18）拟订本县招商引资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协调、

指导和跟踪服务本县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工作；参与制定本

县促进投资规划和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措施。

（19）指导全县外商投资工作；拟订外商投资政策和改

革方案并组织实施；依法服务、监督、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和

项目有关事项；指导加工贸易工作，依法监督管理本县加工

贸易进出口工作。



（20）完成县委、县政府以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

学技术局、市商务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3、人员结构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机关行政编制 23 名。设局长 1 名、

副局长 3 名；正股级领导职数 11 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 1 名）。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强化服务，力促工业企业稳增长。深入走访调研企业，

摸底子、建底册，科学开篇布局；着力缓解企业制约因素，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续加强对骨干企业的跟踪服务和监测

分析，夯实工业稳增长基础。

2.主动出击，全力大招商招大商招好商。一是压实工作

责任，树立“招商一盘棋”思想。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引

资工作机制，全县自上而下“一把手”带头“走出去”拜访

意向企业。二是配强招商队伍。建专业招商队伍，开展五大

产业链招商，建立联系镇街制度。三是开展精准招商，打好

招商“组合拳”，采取组团招商和驻外招商联合方式，积极

外出招商，组织企业参加市高质量发展招商大会、市汽车零

部件产业、市乡村旅游民宿招商大会。四是强化保障服务，

完善招商资料，强化招商培训，加强镇街联动，全面了解镇

街项目底数。

3.稳住基本盘，着力挖支撑。深入走访了全县 41 家规

上企业及 21 家批零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对差距



较大的企业进行深入交流，明确是统计口径问题还是经营问

题，并将其登记备注，及时做好协调跟进。

4.加大宣传，努力推动县域科技创新。深入企业走访调

研，宣传科技政策，加强对企业高企培育、科技计划等科技

项目的指导和服务，加强与高校资源沟通对接，促进企业与

高校产学研合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工业经济运行情况。2023 年全县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13.6 亿元，同比上升 4.1%；完成工业投资 13.9 亿元，同比

上升 18.2%，其中制造业投资 8.2 亿元，同比增长 38.3%，

技改投资 0.96 亿元，同比上升 9.1%。

2.招商引资情况。完成年度投资额 30 亿元，新开工项

目数 84 个，完成领导干部招商任务数 43 亿元，招商引资项

目到位投资额 30 亿元。

3.限上批零基本情况。全年全县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

达到 13.57 亿元,同比下降 9.7%，未完成韶关市年初下达任

务；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 1.69 亿元，同比增长 7.1%，完

成韶关市年初下达任务;新增限上批发企业 2 家，限下转限

上批发业 2 家，新增限上零售企业 2 家,完成韶关市年初下

达任务。

4.外贸进出口情况。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为 5.27 亿元

人民币，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5.科技基本情况。组织 4家企业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已通过认定 2 家高新技术企业；动员 2 家企业完成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申报；组织 7 家企业、学校等创新主体积极申报

省创新战略专项、韶关市产学研合作项目、高新技术企业、

工程中心等省市 8 个科技项目。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

织的“乡村振兴人才驿站”精品活动擂台赛中荣获三等奖。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2023 年预算收支情况

2023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702.79 万元，比上年减少 56.49

万元，下降 7.4%；支出预算 702.79 万元，比上年减少 56.49

万元，下降 7.4%。主要变动情况是招商引资及企业服务经费

等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减少。

2.2023 年决算收支情况

2023 年度收入总体情况：新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

年度总收入 3,251.31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3,251.31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195.09 万元，比上年

决算数增加 875.06 万元，增长 37.7%；主要变动情况：增加

2023 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

中央财政专项韶关市 2022 年度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开

拓重点市场事项）等上级专项资金。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6.22 万元，比上年



决算数增加 56.21 万元，增长--（基数为 0，不可比）；主要

变动情况：增加广东新丰三力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转制职工安

置遗留问题资金。

2023 年度支出总体情况：新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

年度总支出 3,251.31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3,251.31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629.26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1.05 万元，

下降 0.2%；主要变动情况：主要是减少事业单位人员，人员

工资福利性经费支出相应减少。

2.项目支出 2,622.05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932.34

万元，增长 55.2%；主要变动情况：增加安排广东新丰三力

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转制职工安置遗留问题资金，2023 年广东

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中央财政专

项韶关市 2022 年度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开拓重点市场

事项）等上级专项资金。

二、绩效自评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单位对 2023 年度部门整体

支出开展绩效自评。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

表》的评价指标，2023 年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为 82 分，达到“良”等级。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度总收入合计 3,251.31 万元。其中：1.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195.09 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

2,492.3 万元，增加 354.6%；主要变动情况：增加 2023 年

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中央财

政专项韶关市 2022 年度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开拓重点

市场事项）等上级专项资金；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 56.22 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 56.22 万元，增长--

（基数为 0，不可比）；主要变动情况：增加广东新丰三力股

份有限公司企业转制职工安置遗留问题资金。

日常财务管理：为规范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

度，制定了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管理制度依照相关国家的法

律、法规而制定的,具有合法性、合规性、完整性;相关管理

制度得到认真执行。

专项资金：我局的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

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财务人员认真审核算每笔业务的合

法性、真实性、手续完整性和资料的准确性。健全会计核算,

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会计帐簿，依照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保证会计指标的口径一致。

资产管理：一是管理制度健全性。为加强和规范资产管

理,我局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二是资

产管理安全性，资产合规使用。三是固定资产利用率，确保

固定资产利用率充分利用。

风险控制：由我局内审小组定期对财务帐簿、资金、单



据进行日常检查和监督管理。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2023 年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取得了一定经济和社会效益。单位财务

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得到有效执行。三公经费控制率在 100%

以下,未超预算。总之,通过加强绩效预算,使用财政资金得

到有效使用,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促进了各项工作顺得利开

展。

（三）自评结论。我局在县政府正确领导下,通过一年

的努力工作,上下全体干部职工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办事更

极积,态度更热情,使广大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满意率达到

95%以上。我局财务管理严格依法依规依程序,尽量做到公开

公平公正。严格执行财政财纪有关法律法规。我局严格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压缩开支,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行为，加

强预算管理和执行力度，确保资金安全、有效运行,积极服

务本单位发展。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倡导网络办公,促进办

公低碳化,充分利用现在网络技术,通过邮箱、拷贝等方式传

送普通文件资料,尽量减少文件印发,减少经费支出。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2023 年度较好地完成了部门重点工作任务。但在前期预

算编制、绩效目标设置、过程监管方面、效益体现方面还存

在提升的空间。主要问题如下：一是预算编制科学性待提高，

绩效目标规范性待提高；二是资金支出不够规范合理，项目



实施程序有待规范；三是项目跟踪监管有待加强、部门制度

措施有待完善；四是部分绩效指标未达预期，部门整体效益

体现不足。改进措施和意见：一是科学开展预算编制工作，

规范设置部门绩效目标；二是提升资金支出的规范性，规范

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三是加大资金跟踪管理力度，健全部门

各项制度措施；四是强化部门绩效管理意识，提升绩效目标

实现程度。


